
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结项材料 

审核要点 
 

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结项材料审核的主要

内容是：对照项目《项目任务书》检查结项材料，审核项目

研究是否按原计划完成任务，研究成果是否符合要求，具备

下列条件者可以通过结项审核： 

1.达到以下任意条件即可结项： 

（1）已经完成立项时批准的项目《项目任务书》约定的研

究任务，最终成果形式与原计划或批准变更形式相符。 

（2）达到任务书备注提示的公开发表 3 篇论文的最低标准，

其中 1 篇北大核心或 CSSCI 收录期刊论文可视同为 2 篇。 

（3）出版学术专著一部。 

2.最终成果由项目责任人完成或主持完成并作为第一署名人，

不存在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争议。 

3.著作类成果已经正式出版或已通过项目依托学校组织的成

果鉴定，论文类成果已正式发表，研究咨询报告类成果有实

际应用部门的采纳证明（注明采纳内容及价值）或通过专家

鉴定。 

4.项目成果均在显著位置标注“项目号”和“基金名称”，且

项目成果必须与课题研究相一致。 

5.按照预算和有关财务管理制度合理合法使用项目经费。 

 


